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决
定》明确“推进户籍制度改
革”之后，公安部副部长黄
明昨日答记者问时，明确谈
到了户籍改革的路线图和
时间表：“到2020年，要基本
形成以合法稳定住所和合
法稳定职业为户口迁移基
本条件、以经常居住地登记
户口为基本形式，城乡统
一、以人为本、科学高效、规
范有序的新型户籍制度。”

户籍改革的核心是打
破城乡二元结构，促进人口
在不同地区间的有序流动。
尤其是在新型城镇化过程
中，有序吸纳农民变市民，

不仅是推进社会良性运转
的需要，也是新型城镇化的
应有之义。正如黄明所指出
的，“核心的问题在于许多
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政策
与户籍挂钩”。在现实社会
中，户籍就像一条“资格
线”，直接决定着不同户籍
持有者的公共服务优劣和
社会福利高低。也正是户籍
背后所附着的利益差异让
户口成了身份和地位的标
志，不仅进城务工农民对城
市户口多有羡慕，而且有相
当一部分大学毕业生同样
不能落户就业城市。在城乡
资源、区域资源不平衡的大
背景下，户籍就像是一道

“壁垒”，让城市难有开放可
言，让发展更添许多阻碍。

“户籍即利益”的现实也决
定了，要改革，就必须先拿

利益开刀，调整利益关系。
而“户籍即利益”格局

之所以长期难解，很大程度
上是因为，一些城市习惯以
户籍为门槛，将外来务工人
员等阻挡在公共福利体制
之外，从而减轻财政负担；
同时，因为没有城市户口也
就意味着不能平等享有公
共服务和社会福利，这就降
低了获取农村剩余劳动力
的成本，城市发展从中获益
匪浅。有了这样的双重“利
好”，长期获利的城市自然
不愿意降低外来人员落户
的门槛。也正如黄明所说，

“户口附着上的利益太多，
要逐步剥离”。只有率先剥
离了这些利益的束缚，才能
有效破解城市的户籍壁垒，
以合法稳定住所和合法稳
定职业为基本条件迁移户

口也才会有可能。
剥离附着于户口上的

利益，很大程度上也是为城
市管理“减负”。在现有的格
局中，相关福利制度很多都
是“国家拨一点、地方出一
点、个人交一点”的三方共
筹，执行的依据同样多为户
籍。而地方政府就好比“一
家之主”，也要精打细算过
日子，自然不愿接纳一个没
有户籍福利的人落户自己
的辖区，分享自己长期投入
建成的福利机制。黄明坦言
此举“涉及的领域多，协调
的难度大，需要配套改革、
协力攻坚”，原因就在这里。
而配套改革、协力攻坚的首
要对象，则必然是实现个人
福利账号随人迁移，而不是
继续与户籍一起沉睡。有学
者解读《决定》对财权与事

权的改革，认为国家上收部
分财权和事权的目的，就在
于突破地区保护、打破公共
福利的区域不平衡与不协
调。

户籍改革的根本目的
是实现人口的有序自由流
动。剥离附着于户口之上的
各种利益，有助于提高户籍
的开放性。但要实现流动的
秩序性，根本还在于各地

“利益”的均等化。正如农民
之所以羡慕市民，是因为

“市民”意味着更好的公共
服务和社会福利。强调户籍
改革要剥离利益，也断然不
是要取消既有的公共福利，
重回苦日子，而是强调户籍
的开放性。归根结底，只有
在“利益”均等的前提下，更
加开放的户籍制度才不会
加剧人口的单向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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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籍改革就得拿“利益”开刀

□杨涛

今年九月中旬，黔南州
进行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拆
迁，很多政府机关的办公楼
都拆了，缘由竟然是“棚户区
改造”。

早在今年7月中办、国办
联合下发通知，明确要求党
政机关停止新建楼堂馆所、
清理办公用房。在改造棚户
区中顺便将党政机关的办公
楼“以旧换新”，一举两得，那
些明明还可以使用几十年的

政府大楼瞬间拆除，理应有
人担责。个人认为，对这种败
家行为，应设立“浪费罪”，对
官员进行刑事处罚。

从表面上看，这种浪费
既不像贪污一样落入个人腰
包，也不像大吃大喝一样落
入肚子里，似乎危害并没有
那么大。但实际上，随便拆除
一幢大楼，那浪费的就是成
千万上亿元，影响更为恶劣。
同时，绝不能以“决策失误”
之类的托词搪塞。

随意拆除政府楼应以“浪费”入罪

未来大城市通过限制
机动车上牌作为缓解交通
和环境压力的手段，似乎
越来越主流。其本质也许
是地方政府缺乏调控手段
的尴尬。

相比于简单的限制上
牌，还有许多市场化的方
式可以实现减少拥堵和污
染的方法。但问题是，地方
政府到底有没有进行市场
化调控的能力？目前来看，
地方政府手中几乎没有几
张牌可打，限制机动车上
牌是一种简单可行，而且
几乎是唯一的选择。

从购车环节来说，购
买汽车行为所需要交纳的

价外税最主要的是车辆购
置税，这是国税中的一种，
其计征比例不由地方政府
决定。目前，国内实施的车
辆购置税统一为10%。同时，
每年计征的车船税虽然是
地方税种，但其征收金额有
限，不足以对消费者购买的
车辆排量产生影响。

在使用环节，目前我国
的汽、柴油零售价格处于管
制中，且没有价外税。而价
内税中最主要的消费税和
增值税也是国税。在这种情
况下，地方政府不可能根据
当地的情况，自行对附加于
燃油的税费进行调节，以提
高车辆使用成本。

另外，如果需要在某
些特定时间和特定区域收
费通行，或大幅增加市区
停车费用。则需要较大的
资本支出以更新基础设
施，而且往往还需要车主
积极配合，执法成本较高。
因此，在城市管理能力不
足的情况下，很多城市不
具备实施此种方案的条
件。在这种条件下，以高度
集中和一刀切的方式操作
政策工具，无疑不符合现
实需要。向地方政府释放
更多的政策选择，或许是
市场化调节车辆使用状况
的前提条件之一。(摘自

《证券时报》，作者仁际宇)

逢堵必限折射调控缺失

□石飞

临近年底，一些地方
又发文集中清理机关事业
单位长期借用人员。我在
机关数十年，已经记不清
从各级党委政府发了多
少次“红头文件”，搞了多
少回“专项清理”了，几乎
年年都要吆喝一回。吆喝
归吆喝，行动归行动。有
的应付一下，把人赶了回
去，风头一过，很快又找
回来。这样倒腾，已成规

律；至于“权威机关”，则
岿然不动，特事特办，根
本不予理睬。如此“游”来

“戏”去，党政机关事业单
位乱借之风越刮越大，愈
演愈烈。

一些机关事业单位本
来并不缺人，为什么还热
衷于借人甚至私招乱雇
呢？揭穿这个谜底，症结也
就凸显了。一是懒政，抓外
人顶差，自己可以图快活，
所谓“临时的干活，在编的
休养”；二是被长借或私招

乱雇者，基本上都是单位
头头脑脑的亲属和“关系
户”，他们以此作为“特权
就业”和当“准公务员”的
捷径；三是领导将此作为
敛财之道，不少被借、雇的
人，都是花了大钱的。一个
朋友的孩子进某局干“假
秘书”、“准公务员”，进门
礼少不了，之后逢年过节
都要上贡。要彻底规范借
用人员，除了从这三个方
面入手，恐怕也没有捷径
可走。

“借调”背后玄机多
葛公民论坛

葛时事微微谈

葛媒体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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